
瑞穗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现将瑞穗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我行”）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2025年4月30日，我行董事会审批通过了一笔重大关联交易的申请，本重大关联交易为

对实华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授信额度的更新，更新后的授信额度金额13,500万美元。 

2025年5月20日，我行已经与实华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完成授信额度合同的签约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1、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称：实华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

2、经济性质或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
3、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一、融资性租赁业务：经营国内外各种先进适用的机械、设

备、电器、交通运输工具以及各种仪表、仪器等物品的直接融资租赁、转租赁、回租和

租赁物品的残值处理。二、根据用户的委托，按照租赁合同直接从国内外购买租赁所需

的技术和货物。三、对租赁业务提供担保及咨询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

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

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张伟成 

5、注册地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一号国贸中心16层 

6、注册资本：1000万美元 

7、与我行存在的关联关系：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7条规定，为我

行法人控股股东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 

 

三、定价政策 

本重大关联交易遵守国家规定和商业原则，按照我行内部审批程序，遵循不优于对非关

联方同类交易条件的标准，审批了交易条件、交易价格和交易金额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本重大关联交易的授信额度金额为13,500万美元，占我行上季末（注）资本净额的4.16%。 

 

五、董事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决议情况 

2025年4月21日，经我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，全体表决通过了本重大关联交易的

申请，并提交董事会批准。 

2025年4月30日，经我行董事会全体表决通过了本重大关联交易的申请。 

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独立董事已书面确认本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、合规性以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无异。 

 

 

七、其他事项 

本重大关联交易已向我行监事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报告。 

 

注：上季末指2025年3月末 


